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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在学校通过规模化的现代教育方式培养出的学生形成就业竞争。应该尊重传统技能的培养及其

培养方式，同时学校也可聘请这类师傅作为专业教师或实习教师，利用他们的技能并有目的的推

介学校自己的学生。 

    职业教育及转移就业培训，要以实用为目的，内容上要有针对性，除了专业技能和双语的学

习外，还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维护打工人权益和社会保障、现代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教育，如

组织纪律观念、守时观念等。 

在项目、贷款、场地、用工等方面积极支持民营企业，给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一些

小型的手工业加工、服装加工企业不愿进开发区，愿意在村里建厂，方便工人照顾家庭和生产，

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应给予支持，提供相应条件。 

 

 

 

【报刊短文、评论】 

加强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 

（《环球时报》2013 年 7 月 23 日第 14 版） 

马  戎 

 

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认同是软实力的核心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包括国家内部凝聚力、主体文化被国民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国际影响力等。

一个层面是全体国民对所属国家是否存在高度政治认同；另一个层面是包括各族群在内的全体国

民是否分享一个共同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体系的追求，即共享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认同。 

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多族群（民族）政治实体，各群体在语言、宗教、习俗和身份

认同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如果有的群体对所属国家缺乏政治认同，自认为是独立“民族”，

就会出现族群层面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具有很强的离心力，有让国家分裂的风险。所

以，国内各群体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努力维护国家统一的程度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软实力。 

国民共享的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认同可能以某种意识形态或以传统宗教为核心。只有当

其成为大多数国民内心的共同信仰时，才可能成为一国的“政治文化”，它对国民的凝聚作用超

越语言、传统文化、生活方式、血缘祖先等人类学概念的“文化”。美国主流社会倡导的自由主

义对具有不同种族、语言、宗教、祖籍背景的新老移民发挥了重要的凝聚作用，伊斯兰教在中东、

北非的传统国家中也扮演了“政治文化”的功能。 

政府和主流社会需要通过讨论与摸索不断确认和细化中国社会“主体文化”的内涵与发展目

标，使民众在“主体文化”的结构和内容等方面逐步达成共识，通过各种渠道使之渗透到民众中

并使之成为全民共享的社会主体文化和价值体系。 

重建社会主体文化，重树国民信仰 

在第一个层面，中国需要重新反思我国“民族构建”的基本思路与实践。1949 年建立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拥有 56 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由于 56 个民族在人口规模、居住模式、

发展基础、现代产业中的综合竞争能力方面差距很大，在政治权利、经济利益、文化权利诸领域

中以“民族”为单元的“民族平等”在实践中难度极大，甚至完全不可能做到。而有些多族群国

家把全体国民作为一个“民族”来进行构建。美国和印度分别在“美利坚民族”和“印度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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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框架内，把国内具有不同语言、血缘、宗教、文化传统的群体称为“族群”。政府和民众考

虑族群间平等时，着力点是个体成员之间的平等，并以公民权利作为争取公平竞争和平等待遇的

合法性基础。 

在第二个层面，自 1949 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政治理想在广大

民众中享有极高权威，但这一意识形态的神圣性和感召力在“文化大革命”后下降，中国社会出

现了主体文化和信仰的“真空”。当今中国社会出现许多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人们需要讨论如

何重建中国社会主体文化和重新树立国民“信仰”。以某种宗教作为重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

石在实践上不现实。中国从来也不曾是一个宗教国家，目前是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如果中国以

儒学作为重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石存在许多困难。虽然儒学有许多精华部分应当继承，

但是近代历史证明它未能有效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儒学能否“脱胎换骨”成为与现代工业文

明相适应的社会主体文化，尚未可知。 

与现代公民-法制国家相联系的民族国家建构中包括全体国民的民族主义，可以作为中国构

建国家层面“政治文化”的一个选项。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曾发挥了凝聚全民共

同抗战的巨大力量，这一传统应当继承。作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和历史记忆延续性的“政治

文化”，国家民族主义在许多国家显示出超越语言、宗教和血缘认同的更宽容的包容力。它可以

团结国内各族民众并使他们在国际竞争和外交事务中显示出创造力和自信心，由于国家层面的民

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相重合，在国际事务中很容易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具有很强的感召力。 

带有“义和团”情结的民族主义具有破坏性 

1989 年费孝通教授发表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指出这个多族群政治实体在近代

帝国主义侵略下逐步从一个“自在的民族”演变成“自觉的民族”。在 20 世纪特别是抗日战争中，

中华民族成为团结各族、各党派、各阶层共同抗战的统一旗帜。把中华民族作为“民族构建”、

国家“政治文化”构建的基础有着深厚的历史积累，是一个能够实现的奋斗目标；但是，各群体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这表明要使 56 个民族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

建立起对中华民族的高度政治认同，依然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和汉

族对各少数民族干部民众的充分信任、尊重和在各领域的积极扶助，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

有一点必须十分明确，“中华民族”不等同于汉族，而是一个由 56 个群体共同组成的荣辱与共的

多元统一体，各族群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狭隘排外的带有“义和团”情结的“民族主义”在对内对外关

系方面具有破坏性，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必须掌握好分寸。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把源于

西欧的民族主义归类为“公民模式的民族主义”，把亚洲等国被动仿效的民族主义归类为“族群

模式的民族主义”，前者强调领土、法制和公民权，后者强调祖先血缘、语言和传统文化。中国

在 21 世纪构建国家民族主义，应当按照现代公民国家的理念来界定“民族”。中华民族成员包括

所有中国公民。完全以公民身份作为国家民族主义的基础，这是全世界现代公民国家的基本政治

准则。中国需要从带有东方传统色彩的“族群模式的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公民模式的民族主

义”。与此同时，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提倡“和而不同”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一种

博大的文化包容力和“海纳百川”的世界胸怀在我们构建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时应当加以继承。 

中华文化是 56 个民族文化组成的有机文化共同体，几千年中国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族群相互

交往、相互融汇的历史。在 21 世纪，中华各族仍然需要坚持这一传统，在相互学习、相互融汇

的过程中把各族文化进一步汇聚成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 

 

 

 


